
同政发〔2018〕26号

同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同江市国有土地租赁费

收入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政府，市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同江市国有土地租赁费收入使用暂行办法》业经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市政府第二十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同江市人民政府

2018年7月5日         
同江市国有土地租赁费收入使用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同江市国有土地租赁费征收工作，确保我市国有土地资源保值、增值，扎实推进乡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调动乡村增收积极性，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有土地租赁费收入是针对我市自2007年以来经市政府普查清理，对国有土地开展的租赁收费，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

第三条  根据2016年7月14日同江市人民政府八届二十八次常务会议纪要第二条《讨论同江市国有土地（耕地）经营专项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暂行管理办法》内容和2017年印发的《中共同江市委 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同江市向阳镇强乡扩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有关规定，对乡（镇）政府完成国有土地租赁费任务规定如下：

1、根据各乡（镇）国有土地面积和应收金额对完成收入任务80%（含80%）以上的乡（镇）政府，按5%给予增加转移支付资金补助。

2、对完成收入任务100%的乡（镇）政府，再给予增加5万元转移支付资金补助。

3、对完成2016年以前年度国有土地租赁费征收任务的乡（镇）政府，按实际完成征收额不超40%给予增加转移支付资金补助。

第四条  根据我市国有土地收费实行当年收取租金的实际，对完成当年国有土地租赁费收入任务的乡（镇）政府，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列入当年预算，补充用于乡（镇）政府公用经费。

第五条  国土资源局是我市国有土地收费管理部门，要加强乡（镇）政府国有土地收费收入管理，及时催缴、及时入库，并于每年3月31日前，将各乡（镇）政府收入完成和奖励转移支付情况上报市政府批准后转送到市财政局，市财政局依据数据按规定将乡（镇）增加转移支付资金列入当年预算，并及时拨付乡（镇）政府。

第六条 自2018年起，各乡（镇）政府国有土地租赁费缴入国库净结余资金，市、乡（镇）两级各按50%统筹使用，实行专项管理，重点用于通村道路、农田路维修、产业项目等农业基础建设项目支出。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准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挪用国有土地租赁费资金，对发现有截留、挤占、套取、挪用或在项目执行中弄虚作假造成国有土地租赁费损失浪费的，除责令其将资金原渠道归还或财政部门收回外，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涉及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第八条  监察委、审计局、财政局要加强对国有土地租赁费资金的监督检查，确保各乡（镇）按照项目使用要求和范围严格按规定使用资金，确保发挥国有土地租赁费资金使用效益。 

本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执行时间暂定1年。同时，《同江市国有土地租赁费收入使用暂行规定》（同政发〔2014〕5号）文件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废止。

同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7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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